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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26日召开

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2025 年 3月 14 日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廖寄乔先生控制的湖南金博高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博集团”）认购公司不超过 10,000.00万元的新增发行股份，并签署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2025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三次专门会议、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2025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公司决定终止 2025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同意公司与金博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

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以下简称“《终止协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博集团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廖寄乔先生控制的企

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与金博

集团签署《终止协议》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就本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本议

案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根据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议案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终止协议》的签署对方为金博集团，廖寄乔先生持有金博集团 95%

的股权，并担任金博集团执行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金博集团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廖寄乔先生控制并担任执行董事的关联

企业，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暨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之“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三、《终止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行人（甲方）：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乙方）：湖南金博高新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自《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终止。除另有约定外，《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终止后对双

方不再具有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再享有《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项下权利

或承担《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项下的义务。

2、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任何一方于《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项下

均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的争议、纠纷，双方均不存在违约情形，不存在

任何一方需要向其他方承担违约责任或赔偿责任的情形。

3、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终止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在本次合作过程

中获取的其他方的商业秘密及其他文档资料等信息应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除履

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外，未经相关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4、双方一致同意并确认，《终止协议》生效后，双方应配合甲方根据其所

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履行与终止本次合作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5、《终止协议》项下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未能协商解

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6、《终止协议》经双方签字和加盖公章后成立，自甲方董事会审议批准甲

方终止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之日起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终止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与可持续发展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鉴于公司拟终止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

公司拟与金博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的关联交易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7月 1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

已就本事项进行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就相关议案进行了表决并一致同意。根

据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7月 18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终止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鉴于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公司与金博集团签署《终

止协议》的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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